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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本府所屬各機關（以下簡稱各機關）行

政作業程序標準化，並提昇為民服務品質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 各機關應將重要之行政業務、危機管理及辦理人民申請案件等作業流程，依

新北市政府各機關製定標準化文件編寫格式說明（附件一）製定標準作業程

序(以下簡稱SOP)文件，並置於SOP網站，以減少行政錯誤，增進行政效能；

SOP文件應力求分類明確，與民眾相關作業流程應符合單一窗口、平行分會、

一次告知等原則。

三、 SOP如涉及其他機關共同辦理或審查程序，其程序之製定或修正應由主辦機關

視需要主動要求各會辦(審)機關分別製定後，交由主辦機關統籌彙整辦理。

四、各機關應自主管理其所製定之SOP，並配合下列事項隨時檢討修正之：

（一）相關法規之制定、修正及廢止。

（二）組織業務之移撥調整。

（三）應備文件之增減、申辦程序及業務流程之變更及其他民眾陳情案件。

五、 各機關應設SOP專責管理者(以下稱管理者)，以書面專卷或數位檔案方式管理

SOP文件，並辦理機關內部教育訓練。

六、 各機關SOP文件之新增、修改，業務單位應填寫新北市政府各機關推動行政作

業標準化自主檢核表（附件二）及新北市政府各機關製（修）定標準化文件

紀錄表（附件三），送管理者複審。經府一層或首長核定後，依新北市政府標

準化文件上傳文件管理系統說明（附件四）辦理上傳事宜，若涉及其他機關

共同辦理或審查者，由主、會辦機關分別辦理上傳。

各機關SOP文件之刪除，除填寫附件三之紀錄表外，應準用前項規定辦理移除。

七、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研考會）應於每年第四季就該年度內各

機關推動行政作業標準化文件內容正確性、實際運作及管理情形等進行評核，

其評核指標、配分及評核標準等，由研考會另定之。

研考會依前項評核結果簽報府一層核定後，對各機關推動行政作業標準化相關

人員辦理獎懲，並得要求成效不彰之機關提出檢討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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